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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建设 

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地质灾害易发区的县、乡、村

应当加强地质灾害的群测群防工作。在地质灾害重点防范期内，乡镇人民政府、

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应当加强地质灾害险情的巡回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理和报

告。” 

第一节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简介 

2.1 群测群防简介 

地质灾害群测群防工作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内广大人民群众和地质灾害防治

管理人员直接参与地质灾害点的监测和预防，及时捕捉地质灾害前兆、灾体变形、

活动信息，迅速发现险情，及时预警自救，减少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的一种防灾

减灾手段。 

群测群防的主要做法是，汛期前根据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变形趋势，确定地

质灾害监测点，落实监测点的防灾预案，发放防灾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同时，

县、乡、村层层签订地质灾害防治责任状，从县、乡政府的管理责任人一直落实

到村（组）和具体监测责任人，从而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管理格局。

通过这种责任制形式，明确了隐患点的具体责任人和监测人，保证各隐患点的变

形特征能及时被捕捉，有效地指导了当地政府和受威胁群众防灾避灾工作。 

2.2 群测群防主要任务  

（一）查明地质灾害发育状况、分布规律及危害程度，确定纳入监测巡查范

围的地质灾害隐患点（区），编制监测巡查方案。 

（二）明确地质灾害防灾责任，建立防灾责任制。 

（三）确定群众监测员，开展监测知识及相关防灾知识培训。 

（四）编制年度地质灾害防治方案和隐患点（区）防灾预案，发放地质灾害

防灾工作明白卡和避险明白卡，建立各项防灾制度。 

（五）通过实时监测和宏观巡查，掌握地质灾害隐患点（区）的变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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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出现灾害前兆时，进行临灾预报和预警。 

（六）建立辖区内地质灾害隐患点排查档案、隐患点监测原始资料档案及隐

患区宏观巡查档案，并及时更新。 

（七）组织实施县级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


